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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据结算 一、票据概述 (一)、票据的概念和种类 票据是指《

票据法》所规定的由出票人依法签发的、约定自己或者委托

付款人在见票时或指定的日期向收款人或持票人无条件支付

一定金额并可转让的有价证券，一般来讲，票据具有信用、

支付、汇兑和结算等职能。 在我国票据包括银行汇票、商业

汇票、本票和支票。 【应用举例】 1.票据是由出票人依法签

发的、约定自己或者委托付款人在见票时或指定的日期向收

款人或持票人无条件支付一定金额并可转让的有价证券。下

列各项中，属于票据的有()。(05) A. 汇票 B. 本票 C. 支票 D. 

信用卡 答案：ABC (二)、票据当事人 1、票据当事人是指票

据法律关系中享有票据权利、承担票据义务的当事人，也称

票据法律关系主体。 2、票据基本当事人： 票据基本当事人

包括出票人、付款人和收款人，他们是在票据作成和交付时

就业已存在的当事人，是构成票据法律关系的必要主体。 (1)

出票人是指依法定方式签发票据并将票据交付给收款人的人

。 (2)收款人是指票据到期后有权收取票据所载金额的人，又

称票据权利人。 (3)付款人是指由出票人委托付款或自行承担

借款责任的人。 3、票据的非基本当事人 票据的非基本当事

人包括承兑人、背书人、被背书人、保证人。他们是在票据

作成并交付后，通过一定的票据行为加入票据关系而享有一

定权利、义务的当事人。非基本当事人是否存在，取决于相

应票据行为是否发生。 (1)承兑人是指接受汇票出票人的付款



委托同意承担支付票款义务的人 (2)背书人是指在转让票据时

，在票据背面签字或盖章并将该票据交付给受让人的票据收

款人或持有人 (3)保证人是指为票据债务提供担保的人，由票

据债务人以外的他人担当。 【应用举例】 1.下列各项中，属

于票据基本当事人的有( )。(04) A.出票人 B.付款人 C.收款人

D.保证人 答案：ABC 2、票据的基本当事人是指在票据作成

和交付时就业已存在的当事人，是构成票据法律关系的必要

主体，下列各项中，属于票据基本当事人的有( )(06) A.背书

人 B. 出票人 C.付款人 D. 收款人 答案：BCD 100Test 下载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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